
9.1  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

为了加强机动车发票管理和服务，规范机动车发票使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制定本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一条）
一、主要概念
本办法所称机动车发票是指销售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销售方”）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中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包括纸质发票、电子发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自动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左上角打印“机动车”字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二条第一款）
附注：不适用范围
此外还需注意，销售不属于机动车的其他商品不应开具机动车发票，不适用本办法规定。
[总局解读第二条]
二、开票模块
机动车发票均应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在线开具。按照有关规定不使用网络办税或不具备网络条件的特定纳税人，可以离线开具机动车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二条第二款）
三、销售方的分类
开通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分为机动车生产企业、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其他机动车贸易商三种类型。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三条第一款）
机动车生产企业包括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及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是指经机动车生产企业授权，且同时具备整车销售、零配件销售、售后维修服务等经营业务的机动车经销企业；其他机动车贸易商，是指除上述两类企业以外的机动车销售单位和个人。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三条第二款）
其他机动车贸易商，是指除上述两类企业以外的机动车销售单位和个人，如摩托车个体经销处。
[总局解读第三条]
对于已开通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其实际生产经营情况调整划分类型。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三条第三款）
（一）归类维护。
机动车企业包括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及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和其他机动车贸易商（含从事机动车进口的其他贸易商和其他机动车贸易商）。主管税务机关应根据本地区机动车企业（生产企业和进口企业除外）实际经营等情况完成机动车企业的分类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须于2021年4月10日前将本地区上述机动车企业分类名单统计表上报至总局（货物和劳务税司），总局对机动车企业所使用的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开票软件（以下简称开票软件）进行定向升级；在核心征管系统“机动车企业归类管理”模块升级后，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在“机动车企业归类管理”模块中完成机动车企业归类工作。对新增的或者经营情况发生变化的机动车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及时对机动车企业类型进行调整并重新归类。
机动车企业类别的优先级次为：（1）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2）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3）从事机动车进口的其他贸易商；（4）机动车授权经销企业；（5）其他机动车贸易商。同一纳税人在同一时间段内只能归为其中一类，不可同时归为两类及以上。对于同时存在两类及以上经营业务的企业，按照上述优先级次归为其中一类。
（税总函〔2021〕42号第三条第一项）
（二）系统准备。
各级税务机关应及时开展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税务端的升级和调试；主管税务机关应辅导机动车企业在2021年4月30日前完成开票软件的升级工作，督促服务单位根据各地机动车企业分类名单定向部署开票软件升级并做好相关配合工作。《办法》试行后，各地税务机关应密切关注系统运行情况，监控数据传输的时效性和系统运行的稳定性，及时向总局反馈发现的问题。
（税总函〔2021〕42号第三条第二项）
四、发票用领核定
主管税务机关对机动车发票实行分类分级规范管理，提升办税效率，加强后续服务和监管。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四条）
（一）发票票种核定。
对已完成归类工作的机动车企业，主管税务机关应区分机动车企业的不同业务类型核定票种。具有向消费者销售机动车业务的，税务机关应核定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具有其他销售机动车业务的，应核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应根据“一车一票”的原则核定企业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最高开票限额。
[bookmark: _Hlk66854764]（税总函〔2021〕42号第三条第三项）
（二）新、旧版发票的使用期限。
自2021年5月1日起启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企业在2021年12月31日前仍可继续开具旧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各地税务机关应于2022年2月28日前完成旧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验旧缴销。为了保证新旧版发票使用平稳衔接，各级税务机关应按现行规定做好新版发票的印制和供应，并于2022年4月底前完成旧版发票的销毁。
（税总函〔2021〕42号第三条第四项）
（三）发票用量及调整
1、对使用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的销售方，需要调整机动车发票用量的，可以按需要即时办理。对于同时存在其他经营业务申领发票的，仍应按现行有关规定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四条第一项）
2、对经税务总局、省税务局大数据分析发现的税收风险程度较高的纳税人，严格控制其发票领用数量和最高开票限额，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四条第二项）
主管税务机关可以结合销售方取得机动车的相关凭据判断其经营规模，并动态调整机动车发票领用数量。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一款）
取得机动车的相关凭据包括：
（1）增值税专用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一项）
（2）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二项）
（3）货物进口证明书；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三项）
（4）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四项）
（5）法院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及仲裁裁决书、调解书，公证债权文书；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五项）
（6）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凭证。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五条第六项）
五、开票要求
（一）总体要求
1、开票金额
销售方应当按照销售符合国家机动车管理部门车辆参数、安全等技术指标规定的车辆所取得的全部价款如实开具机动车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六条第一款）
例如，销售方向消费者销售单价为200万元的机动车时，销售一辆机动车开具发票时仅能开具一张总价款为200万元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而不能分拆价款开具两张及两张以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总局解读第五条第一项]
2、开票种类
向消费者销售机动车，销售方应当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其他销售机动车行为，销售方应当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六条第二款）
3、开票模块
销售方使用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1）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销售本企业生产的机动车、进口机动车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或总授权代理机构和从事机动车进口的其他机动车贸易商销售本企业进口的机动车，应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和机动车合格证管理系统，依据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将机动车发票开具信息与国产机动车合格证电子信息或车辆电子信息（以下统称“车辆电子信息”）进行关联匹配。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七条第一项）
若上述企业开具的发票信息未关联车辆电子信息，会影响受票方继续开具对应的机动车发票。
[总局解读第六条第一款]
（2）销售方购进机动车直接对外销售，应当通过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获取购进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等信息后，方可开具对应的机动车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七条第二项）
附注：不得使用该模块的业务
销售材料、配件、维修、保养、装饰等非机动车整车销售业务，均不通过该模块开具发票。
[总局解读第八条第一款]
（二）开具专票的特定要求
销售机动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1、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正确选择机动车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八条第一项）
2、规格型号等
增值税专用发票“规格型号”栏应填写机动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单位”栏应选择“辆”，“单价”栏应填写对应机动车的不含增值税价格。汇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通过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开具《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清单》，其中的规格型号、单位、单价等栏次也应按照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写要求填开。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若不能按上述规定填写“规格型号”栏的，应当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清单》）上，将相同车辆配置序列号、相同单价的机动车，按照同一行次汇总填列的规则开具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八条第二项）
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若不能在“规格型号”栏逐行填写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的，“规格型号”栏可以为空，但应在增值税专用发票（包括《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清单》）上，将相同车辆配置序列号、相同单价的机动车，按照同一行次汇总填列的规则开具发票。
[总局解读第九条第一款]
因为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在销售机动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需按照《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将发票开具信息与对应的国产机动车合格证电子信息进行关联匹配，已经能够确保下游企业正常读取购进机动车信息并开具机动车发票。所以，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可以不逐行填写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总局解读第九条第二款]
税务部门和工信部门鼓励具备条件的国内机动车生产企业在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逐行填写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提升下游企业获取购进机动车信息的效率。
[总局解读第九条第三款]
3、红字专票
销售方销售机动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销售折让等情形，应当凭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校验通过的《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信息表》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生销货退回、开票有误的，在“规格型号”栏填写机动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发生销售折让的，“规格型号”栏不填写机动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八条第三项）
（三）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的特定要求
销售机动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1、一车一票
按照“一车一票”原则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一辆机动车只能开具一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只能填写一辆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一项）
2、纳税人识别号等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明号码”栏，销售方根据消费者实际情况填写。如消费者需要抵扣增值税，则该栏必须填写消费者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如消费者为个人则应填写个人身份证明号码。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二项）
3、红字发票
开具纸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后，如发生销货退回或开具有误的，销售方应开具红字发票，红字发票内容应与原蓝字发票一一对应，并按以下流程操作：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三项）
销售方开具红字发票时，应当收回消费者所持有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全部联次。如消费者已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的，不需退回报税联；如消费者已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不需退回注册登记联；如消费者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且已抵扣增值税的，不需退回抵扣联。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三项第一目）
消费者已经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的，销售方应当留存公安机关出具的机动车注销证明复印件；如消费者无法取得机动车注销证明，销售方应留存机动车生产企业或者机动车经销企业出具的退车证明或者相关情况说明。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三项第二目）
附注1：消费者丢失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
消费者丢失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无法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或者机动车注册登记的，应向销售方申请重新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销售方核对消费者相关信息后，先开具红字发票，再重新开具与原蓝字发票存根联内容一致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四项）
附注2：打印出线的处理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打印内容出现压线或者出格的，若内容清晰完整，无需退还重新开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九条第五项）
附注3：车辆电子信息的改动
已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的机动车，不得更改车辆电子信息；未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的机动车，可以按照机动车出厂合格证相关管理规定修改车辆电子信息，但销售方所开具的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内容应与修改后的车辆电子信息一致。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十条）
六、联合监管
税务部门与工信部门应加强对车辆电子信息的管理。省税务机关应当将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电子信息实时传输至同级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当将机动车登记核查信息反馈税务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十一条）
七、违规处理
销售方未按规定开具机动车发票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十二条）
八、试行日期
本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试行，202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自本办法试行之日起制造的机动车，销售方应按本办法规定开具机动车发票。制造日期按照国产机动车的制造日期或者进口机动车的进口日期确定。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十三条）
《办法》于2021年5月1日起试行。对于企业所销售机动车制造日期在2021年5月1日之前的，销售方可按《办法》实施前的规定开具机动车发票。例如，2021年6月1日销售2021年4月生产的机动车，按照《办法》实施前的规定开具机动车发票。
[总局解读第十条]
附注：过渡安排
《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试行，2021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试行期间，如果出现部分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以下简称合格证）电子信息被他人误用的情况，主管税务机关可以在核实合格证原件及购进机动车相关发票后，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系统税务端手工维护机动车进销台账信息（以下简称手工维护功能），并在完成维护后5个工作日内报省税务局备案。对于因上游机动车企业未及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合格证电子信息无法传递至下游机动车企业的情况，不得提前手工修改合格证电子信息归属关系。
[bookmark: _Hlk66854812]（税总函〔2021〕42号第四条第一款）
主管税务机关在《办法》试行期间，要建立手工维护功能管理制度，实行手工维护功能台账登记、报批程序、资料存档等机制。各省税务局在《办法》试行期结束后，适时组织力量检查分析本地区手工维护功能实施情况，发现违规违纪问题要严肃处理。
（税总函〔2021〕42号第四条第二款）
九、文件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消费者丢失机动车销售发票处理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6〕22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使用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479号）第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机动车电子信息采集和最低计税价格核定有关事项的公告》（2013年第3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内容的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自本办法试行之日起废止。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十四条）

附注一：联次
从事机动车零售业务的单位和个人，在销售机动车（不包括销售旧机动车）收取款项时，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为电脑六联式发票：第一联为发票联，是购货单位付款凭证；第二联为抵扣联，是购货单位扣税凭证；第三联为报税联，车购税征收单位留存；第四联为注册登记联，车辆登记单位留存；第五联为记账联，销货单位记账凭证；第六联为存根联，销货单位留存。
（税总货便函〔2017〕127号附件第一章第三节）
附注二：票面内容
为进一步加强机动车车辆税收征收管理，做好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机动车的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有关工作，提高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数据采集、认证的准确性，税务总局决定对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票面内容做出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bookmark: _Hlk19283453]（一）将原“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栏调整为“纳税人识别号”；“纳税人识别号”栏内打印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如购买方需要抵扣增值税税款，该栏必须填写，其他情况可为空。 
[bookmark: _Hlk18786060]（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一款）
（二）将原“购货单位（人）”栏调整为“购买方名称及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栏；“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应换行打印在“购买方名称”的下方。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二款）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第十四条规定，自2021年5月1日起，本文第一条第一项和第二项废止] 
（三）增加“完税凭证号码”栏；“完税凭证号码”栏内打印代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对应开具的增值税完税证号码，自开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此栏为空。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三款）
（四）纳税人销售免征增值税的机动车，通过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税控系统开具时应在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栏选填“0”，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增值税税率或征收率”栏自动打印显示“***”，“增值税税额”栏自动打印显示“******”；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不含税价”栏和“价税合计”栏填写金额相等。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四款）
附注三：票样
根据纳税人开票需要，增加“厂牌型号”栏宽度、压缩“车辆类型”栏宽度，并相应调整“购买方名称及身份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吨位”栏宽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联次、规格及票面所有栏次高度不变（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样见附件）。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五款）
本公告新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自2014年7月1日起启用，2015年1月1日起旧版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停止使用。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7号第一条第二款）
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2020年第23号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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